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 

校園傳染病防疫專責應變小組第 6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11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二、地點：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陳俊郎校長、麥雅欽主任、葉雯萍主任、王敏如主任、杜玫潓主任、
朱嘉凰主任、傅佳君主任、蕭百利護理師、陳美靜護理師、黃佳媛組長、
楊政峯教師代表、陳鵬宇會長 

四、主席：陳俊郎校長                   會議記錄： 黃佳媛 

五、業務報告：  

   (一)依 111年 8月 29日高市教健字第 11136501700號。 
1.9月 12日起實施校園防疫新制，重點說明如下： 

(1)針對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實施 7天居家照護，期滿無症狀可入校
上課。(依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1高市教健字第 11138743300號修
改，自 111年 11月 14日起放寬居家照護之確診者隔離/自主健康管
理改為 5+n天，解除自主健康管理條件為隔離期滿後快篩檢測陰性
或至距離解除隔離日已達 7天。) 

(2)針對確診者(或快篩陽性個案)的同班同學及教師，學校提供 1劑快
篩試劑，快篩陰性無症狀者可上課，如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3)針對與確診者(或快篩陽性個案)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如
社團活動等)，學校提供 1劑快篩試劑，快篩陰性無症狀可上課，如
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4)上開所列規定，仍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規定辦理。 
2.為加強防疫措施，請貴校配合如下工作： 

(1)定期量測體溫，有發燒立即返家，學校並確認有無就醫或快篩。 

(2)各類課程及活動（如課業輔導、營隊、社團、訓練等），經家長同

意參加，得採實體方式舉辦，並落實中央防疫規範辦理。 

(3)高、國中室內外場館開放租借；國小室內禁止租借，室外原則暫停

租借，例外授權學校防疫會議決議評估是否租借。 

(4)用餐使用隔板，採取固定座位，班級教室吹冷氣時應保持通風。 

(5)校園室內課程應全程佩戴口罩、戶外課程活動倘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亦應佩戴口罩。 

3.校外教學活動： 

(依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9日高市教健字第 11137178000號修改 

  國小及幼兒園校外教學活動維持以市內辦理為原則，如需跨縣市辦

理須經學校、學生及家長共同決議，並取得家長同意後辦理。) 

    (二)依 111年 10月 11日高市教健字第 11137814000號 

教職員工生如有同住家人確診，自主防疫期間到校規定，自 111年 10月

13日起實施： 

(1)教職員工生於自主防疫期間，如仍有疑似 covid-19症狀，應在家休

息，不到校（班）上課、上班。 

(2)教職員工生於自主防疫期間，如無症狀且持有上班(課)當日或前一日



之快篩陰性結果，可到校上班(課)。 

(3)教職員工生如於 111年 10月 13日前即為自主防疫措施者，於 10月

13日起亦可依據以上辦理。 

    (三)維持來賓、家長及訪客，經學校及幼兒園認定有入校必要者，入校時應

自行體溫量測及全程佩戴口罩。 

    (四)具有 COVID-19 感染風險者，不可入校（園）。 

    (五)禁止額溫≧37.5℃、耳溫≧38℃者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入校，並應確實

落實「生病不上班、不入校（園）」。 

    (六)全校（園）師生除用餐、飲水外，應全程佩戴口罩並維持社交距離。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12月 10號星期六運動會相關防疫措施，請討論。 

說明: 

一、 當天開放家長入校，上、放學時間會開放平等大門、覺民和延吉側門，

其餘時間請從平等大門進出。 

二、 入校前請在家量測體溫，如有呼吸道相關症狀，請勿入校。 

三、 除喝水，請全程配戴口罩，勿在公共空間飲食。 

四、 請家長減少送食物入班，以不分食為原則。 

五、 當天學生進食時，仍需使用隔板。 

決議：通過。 

 

案由二：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營

運計畫，請討論。 

說明： 

一、 依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7日高市教健字第 11138752800號修改。 

刪除：第肆項因應對策的以下3點 

(四)其他配合政策措施 

1.為確保本校在教職員工生確診或因同住親友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隔離後，造

成營運衝擊，對於辦公場所等人員接觸較頻繁的區域，應規劃並建立分流機

制，並落實執行。（本校分流機制規劃如附件三） 

2.對於目前健康狀況良好，但經衛生單位疫情調查與風險評估結果，具感染風

險的教職員工，在居家隔離中，必須確保教職員工遠離工作場所，但可採用

彈性的工作安排，例如遠距辦公或電話會議，使教職員工可以在家工作。 

7.為確保教職員工符合指揮中心公告之強化 24場所(域)人員 COVID-19疫苗接

種規範，建立「學校工作人員名冊及接種疫苗情形調查表」及「未完整接種

疫苗學校工作人員名冊及快篩情形紀錄表」，並隨時更新備查。 

決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 

(一)11/29星期二第 1節~第 4節，在地下室禮堂舉辦「新希望樂團」的表演，

請全程配戴口罩，並於門口做手部清消。 

(二)12/15星期四升旗時間有社團動態展演，當天表演之家長可以入校，請全

程全程配戴口罩，並於展演時間結束後離校。 

 

八、散會： 9 點  30分     



 


